关于开展2019年首批市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补偿贷款企业入库备案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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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（县）区科技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    为优化以信用为基础的政、银、企三方联动机制，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补偿贷款“绿色通道”，让更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得到更便捷的科技信贷支持，根据《无锡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业务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锡科高〔2018〕86号 锡财工贸〔2018〕27号）,即日起开展2019年首批市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补偿贷款企业入库备案工作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  一、申报条件
　　在无锡市（含江阴市、宜兴市）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，可以申请入库。
　　（一）主要从事国家、省、市支持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传统优势产业领域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、开发、生产和服务，无严重不良信用记录（成立3年及以上的企业在市企业信用基准评价系统中等级为B-及以上，成立未满3年的在信用信息核查意见中无重大违规事项）；
　　（二）拥有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、植物新品种、新药证书等知识产权（对于科技服务业及模式创新企业，具备科技服务相关资质证书、参与制定相关技术或服务标准、拥有支撑其科技服务或模式创新的技术诀窍等）；
　　（三）上一年营业收入4亿元以下或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；
　　（四）从事研发和技术创新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%；
　　（五）上一年度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不低于3%。
　　二、申报流程
　　1、企业进入“无锡市现代产业发展资金申报和服务平台（http://58.215.18.150:9090/egrantweb/），注册登录系统后，通过“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”模块，如实填报企业经济、技术等信息，按要求提供相关附件材料，并对所提供信息的准确、真实、合法、有效性予以承诺。企业填报信息及上传文件不得涉及国家保密信息。
　　2、各市（县）区科技部门于3月10日前，通过管理平台推荐属地企业申请。
　　3、无锡市企业科技创新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企科中心”）审核地区科技部门推荐企业信息。对符合直接备案入库条件的企业（经认定且在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、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划入库企业；国家、省、市各类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资助对象所创办的企业；五年内承担过国家、省、市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；纳入“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”的企业），予以“同意备案”；对通过信用核查但不满足直接备案入库条件的企业，在线发送“同意申报”通知。
　　4、收到“同意申报”通知的企业，从申报系统下载申请书，用A4纸打印，与附件材料装订成册（纸质封面，平装订），按要求签字盖章后，一式三份报送所在市（县）区科技局。
　　市（县）区科技局于3月15日前，汇总申报企业信息，出具加盖公章的《入库企业审核推荐汇总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将企业申报材料送交企科中心。
　　企科中心将于3月20日左右组织专家评审。通过评审的企业，由企科中心在市科技局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公示5个工作日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予以入库备案。
　　三、其他事项
　　1.企业一旦入库，即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补偿贷款支持对象。在一个备案周期内，合作银行独立审贷发放的贷款，可列入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补偿贷款。
　　2.企业可常年申报入库,一经入库，在库资格存续期三年。2015年入库企业备案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已届满,需重新申报入库。
　　3.在库企业应于每年年初，通过管理平台如实更新上年度经济、技术等情况。
　　4.市（县）区科技局一旦发现在库企业有重大违规事项或重大经营风险，应及时书面告知企科中心，由企科中心在备案企业库中作出处理。
　　5.本次申报所涉上年度销售收入等指标，企业须填报2018年年度数据。
　　6.不满足直接备案入库条件的企业，在上传财务报表时，需附上加盖公章的年度研发投入情况说明（并附清单）。
　　7.申报企业须上传清晰附件。
　　8.联系人：无锡市企业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唐磊  朱立群
　　联系电话：0510-85617311 85617330 
　　传真：0510-85617310
　　电子邮箱：wxkcjrb@163.com
　　联系地址：太湖新城金融一街国联大厦10号楼607室
　　附件：入库企业审核推荐汇总表
　　           
　　无锡市科学技术局
　　2019年2月12日
[bookmark: _GoBack]
